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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居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习惯于用温和而耐心的

方式调解和处理学生之间发生的纠纷，趁机训练和指

导学生学会和睦相处，并致力于营造团结友爱的课堂

和校园氛围。随着校园欺凌现象日趋严重，这种温和
而富于教育意义的处理方式备受质疑。有人批评它软
弱无力，甚至因此指责校方姑息养奸、纵容欺凌。特别
是近年来一些令人发指的校园欺凌恶性事件的连续

曝光，引起了广泛社会关注和民众高度焦虑。教育部
联合相关部门几度发文严饬并指导各地学校大力治

理中小学生欺凌现象，要把校园建成为世界上最阳

光、最安全的地方。对校园欺凌采取零容忍政策，动员
全社会的力量综合治理、严厉打击以建设无欺凌校园
逐渐成了一种社会舆论和政策导向。可是，校园欺凌
零容忍政策一经实施就充满了伦理风险，并且给学校

和社会埋下了隐患。对欺凌零容忍政策方方面面的检
讨使人逐渐意识到未成年人当中发生的欺凌问题有

其特殊性，让人不禁留意和回想起那些耐心温和而富

于教育意义的校园欺凌调解措施来。

一、从顺其自然到共同关切

同伴欺凌并非当代新问题。有学者将欺凌的历

史追溯到了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日本的江户时代、
朝鲜的王国时代。[1]其实，同伴欺凌的历史更为久远，
在我国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2]在欧洲大陆则至少可

以追溯古罗马时期，奥古斯丁 （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就曾经在雄辩术学校目睹过学长欺负新
生的尴尬事。[3]可以说，同伴欺凌自古有之。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孩童之间发生的欺负行

为并未在意，视欺负和受欺负为个人成长的正常经

历。在英国，公众一直认为儿童天性中就有欺负同伴
的倾向，同伴欺凌至少在男生当中是一种可以接受

的行为。[4]日本早期甚至将“异己昧（ijime）”（现译为
“欺凌”）当作一种惩戒或威胁手段，用来孤立和隔离
那些古怪不合群的孩子，以告诫他们紧密团结在一

起对于个人生存的重要意义。[5]我国的传统则倾向于
把儿童间的欺负现象与成人间的欺凌现象区别开

来，视欺负和受欺负为儿童成长经历的一部分。有
研究者甚至认为，群体内的同伴冲突是儿童心理发

展的一个必要前提；儿童在自由活动条件下能够找

到解决冲突的办法，从中发展自身的社会认知、社会
情感、社会技能；过度干预反而会使儿童形成对欺
凌／被欺凌的过敏反应，还会剥夺他们学习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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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人际冲突的机会。[6]因而，主张顺其自然、对孩
童中常见的轻微欺凌采取“不干预策略”成为一种明
智的选择。[7]

欺凌只有在较为严重时才会引起学校和教师的

注意，但一般都在学校传统的管教模式和日常的德

育框架下被当作学生交往问题（学生间的矛盾或纠

纷）得以处理。有的通过批评、训诫、调解以及惩罚之
类的纪律措施制止纠纷；[8] 有的则通过关怀教育，引

导当事人相互体谅达成和解，甚至引导强势学生从

欺凌弱小转变成帮助和保护弱小。一项为期 4年的
“学会关心”行动研究表明，小学高年级学生在帮助
低年级同学的过程中会体验到权威感、力量感和自
豪感，从而放弃以欺负弱小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力

量和存在感。研究者还借鉴体谅模式设计人际问题
情境，引导学生感知和理解同伴的目的和需求，探求

表达善意的适当方式。结果表明，这种教育尝试在预
防和解决学生冲突方面有积极效果。[9] 诸如此类的

教育和干预措施不刻意强调学生纠纷的欺凌性质，

甚至故意回避使用“欺凌”标示这类纠纷，可以说是
一种不提“欺凌”的反欺凌教育。[10]

校园欺凌直到 1970年代才被视为学校问题，最
先引起斯堪的纳维亚学者的关注。挪威卑尔根大学
奥维斯（Dan Olweus）教授 1973出版的《学校中的攻
击：欺凌者与替罪羊》和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皮卡斯
（Anatol Pikas）教授 1975年出版的《如何终止欺凌》
开启了这个领域的研究。两位学者实际研究的是令
当地人头痛不已的“磨兵（mobbing）”现象———中小
学生群体性欺凌问题，但是两者的思路颇有不同。相
对来说，奥维斯更多地继承了严格管教的传统，皮卡

斯则更多地继承了耐心调解学生冲突的教育传统。
两位学者创立的欺凌干预范式各有千秋，在推广中

相互竞争，并在竞争中得以发展。
在奥维斯琢磨如何识别欺凌者和受欺凌者时，皮

卡斯就在钻研如何终止欺凌了。1970年代以来，他通
过不断尝试摸索出一套协助和指导疑似有群体欺凌

的群体内部自行解决冲突的程序和方法。1980年代
末，他将这套程序和方法称作“common concern
method”推介给其他国家和地区，[11]后经人建议又将其
改名为“shared concern method”。[12]不管哪个英文表

述，中文都可以译为“共同关切法”或“共同关注法”。
共同关切法建立在对传统管教措施反思的基础

上。皮卡斯从欺凌干预的研究中发现：群体欺凌在行
为动力方面明显不同于个体欺凌，适合个体性欺凌

的干预措施未必适合群体性欺凌；具有攻击性人格

特征的学生并不都恃强凌弱，从人格特征上作欺凌

归因进而寻求解决办法在很多时候是无效的；动用

权威训斥和处罚欺凌者，对接受学校价值观系统的

小学生可能行得通，对挑战学校价值观系统的中学

生却难以奏效；学校试图消灭欺凌，却总是以欺凌的

逻辑反欺凌———欺凌一旦发生就进行调查，据此宣
判当事学生有无罪错，严肃处理欺凌者，可是这套程

序和措施并没有铲除校园欺凌。其背后的强权哲学
与欺凌如出一辙，反而在学生中强化着“谁强谁说了
算”的欺凌逻辑。传统的管教措施预设欺凌者本性可
恶，以此证明打击欺凌的惩罚措施的正当性。但是，
这个假设与事实不符。那些欺凌同伴的未成年学生
固然顽劣可恨，认定他们本性恶却颇显武断。尤其在
群体性欺凌中，欺凌者们心态各异，卷入其中的心地

善良者并不少见。
其实，皮卡斯并不反对欺凌发生时采取断然措施

立刻予以制止，也不否认对全体学生进行反欺凌教育

的正当性，但他关注的是及时发现隐匿的群体欺凌，

遵从和平与民主的原则对其进行有效干预，确保群体

欺凌在没有产生严重伤害之前就得以化解。皮卡斯主
张欺凌干预者首先要了解群体动力学的基本原理，充

分理解欺凌群体中每个学生的心理及其变化。为了
引导欺凌团伙积极关注其行为对同学造成的困扰，

共同关切法把同伴欺凌当作普通的同伴冲突处理，

对欺凌嫌疑人采取不批评、不责备的策略，寻求他们
的安全感而不寻求其罪恶感。共同关切法模仿解决
国际冲突的外交斡旋方式建立了一个调解者“原型
（archetype）”来实施对欺凌的调解工作。充当调解人
的辅导员采取中立的立场穿梭于欺凌团伙与受欺凌

学生之间，分别举行一两次乃至数次协商会谈，最终

促成双方当面和谈（调解程序见表 1）。
调解工作的重点在于唤起所有卷入事件的学生

（欺凌者和旁观者）对受欺凌者困境的关注和同情，

尤其是欺凌团伙每个成员对所发生事件的关切。调
解的目的在于促使欺凌团伙诚意地提出解决方案，

在受欺凌者自愿接受的前提下双方订立和解协议，

确保双方关系不出现崩坏的情况。
共同关切法是一种无责备的方法，还是一种无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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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的方法，适用于尚未涉及暴力犯罪的群体性欺凌的

干预，尤其适用于青少年学生欺凌调解。瑞典、芬兰、英
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均有应用
此法的校园欺凌干预项目。报告显示共同关切法在项
目学校受到师生的广泛肯定，在减少校园欺凌方面取

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未见无效和失败的报告，但是这

种方法不易推广。在欺凌团伙与受欺凌学生之间来回
斡旋最终促使双方达成和解协议，颇费时间和精力。有
那么多孩子受到同伴欺凌，为一个孩子如此耐心付出

似乎不切实际。一线教师既使有此耐心也未必把握共
同关切法的精义。他们容易误解此法的工作原理，在应
用中情不自禁地批评、指责欺负同伴的学生，结果把它
变成了皮卡斯共同关切法刻意超越的“暗示性管控法
（suggestive command method）”或“说服性强制法
（persuasive coercion method）”。[13]另外，共同关切法即

使得以准确应用也可能遭致非议，特别是在发生严重

的校园欺凌、大众普遍感到愤怒和恐惧时，坚持对欺凌
者不责备、不惩罚的共同关切法往往有“姑息欺凌”、
“不伸张正义”的嫌疑，不能起到平息民愤和安抚恐慌
情绪的作用。因此，皮卡斯的共同关切法远不如奥维斯
的欺凌防治项目受到世界各地推崇很可能与此有关。

二、从学校全方位防治到法制化治理

上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奥维斯通过大面
积调查了解到校园欺凌的盛行率和严重性，据此认

定校园欺凌属于不正常现象，是反社会的攻击行为，

不能当作普普通通的学生冲突加以处理。奥维斯及
其追随者还对校园欺凌进行归因分析，他们发现：欺

凌发生率与学校和班级规模没有正相关；欺凌也不

是因为竞争导致欺凌者失败和沮丧从而发生的相关

行为反应。[14]统计分析的数据并不支持受欺凌者往

往因为外部变量而被欺负的假设，外部变量在欺凌

中只扮演了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角色；学生的人格特

质、典型的反应模式及力量强弱才是欺凌发生的重
要因素。[15]这就意味着学校中的同伴欺凌并不是当

事双方可以化解的矛盾。
奥维斯认为，问题解决的关键在成年人特别是学

校教职员工的态度和行为，尤其强调学校全体教职员

工人人发挥权威和正面榜样作用，在温和地关心学生

的同时坚决限制其不可接受的行为。学生一旦违规，
即予以非体罚性的和无敌意的制裁。为此，
1970- 1980年代奥维斯在瑞典和挪威组织实施了 4
个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大规模“以学校为基地的欺凌防
治项目（School- Based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
人们习惯上将其尊称为“奥维斯欺凌防治项目”，也有
人根据它的特色称之为“全校反欺凌项目”。
奥维斯在 1993年正式推出的以学校为基地的
欺凌防治项目乃是一个综合防治体系，包括学校、班
级和个人 3个层面 22种干预措施[16]（见表 2）。

表 2 奥维斯欺凌防治项目概览

译自 Olweus, D., Bullying at School: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 Oxford: Blackwell, 1993: 64.

奥维斯从他本人 1980年代在瑞典卑尔根市 42
所学校实施反欺凌干预项目的经验总结和统计分析

中，识别出项目实施至关重要的 8个核心要素：成年
人对校园欺凌的问题意识及严肃干预的态度、针对欺
凌问题的学校会议日、改善课间监管、反欺凌班规、班

整理自 Pikas, A., New Developments of the Shared Concern
Method.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3（3）, 2002.

表 1 皮卡斯共同关切法简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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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与欺凌者和受害者严肃谈话、与涉事学生的家长
严肃谈话。奥维斯还发现，欺凌问题大有改善的班级
有一个不同于欺凌问题改变甚少的班级的鲜明特

点———它们都制定了反欺凌班规，并且定期举行反欺
凌班会。[17]这说明，以学校为基地的欺凌防治项目里

虽然采取众多措施，奥维斯还从中挑选出8项核心措
施，但反欺凌班规和班会才是该项目的重中之重。
与皮卡斯共同关切法局限于在校园欺凌当事人

之间的调解不同，奥维斯的项目从学校各个层面采

取全方位的措施，防治学生欺凌问题。其中诸多具体
措施究竟有多大作用姑且不论，它们至少明确地表

达了学校对欺凌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防治和打击校

园欺凌的坚定意志。人们倾向于相信，这种全方位无
死角的欺凌防治项目一旦实施，会对学生产生巨大

的震撼、威慑和感染作用，使欺凌者住手收敛、受欺
凌者拍手称快。这样的防治项目顺乎民意，合乎民众
对学校的期待，一度广受欢迎。该项目在挪威、瑞典、
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区域性推广，对已有研究报告的
元分析表明，这种全校反欺凌措施有显著效果，能将

欺凌者 /受害者比率减少大约一半。[18]可是这个数据
同时也意味着问题还有一半没解决。奥维斯为此在欺
凌防治项目中增加了社区层面的措施，寄希望学校

借助所在社区的力量彻底解欺凌问题。[19]

随着校园欺凌日益严重，以学校为基地的防治

欺凌措施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人们越来越倾向于
认为校园欺凌与其说是一个教育问题，不如说是一

个社会问题———它的发生有社会原因，它的影响会
造成社会后果，它的治理因而有赖于全社会参与。
于是，各国对校园欺凌逐渐采取更加广泛的“社会综
合治理”模式，警察、少年法庭、社会管教组织等成为
与学校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校园欺凌治理力量。
而在我国，校园欺凌综合治理的力量更为强大。2016
年 11月教育部、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全
国妇联联合发布《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
指导意见》，一年之后这 9个部门又联合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及中国残联颁布《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
合治理方案》，致力于打造一个由 11个政府部门或
社会团体齐抓共管的校园欺凌综合治理体系，以分

担教育部门独家难以胜任的校园欺凌治理重任。
与全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相伴随的是相关法制

建设。1999年美国科罗拉多哥伦比恩高中发生校园
枪击事件，两名备受同学欺凌的高中生携枪入校，杀

害 13名师生后饮弹自杀。这起血案震动全美。此后
美国各州陆续出台反欺凌法，明确规定欺凌的定义

和适用范围、学区及州政府的职责、欺凌事件的处理
程序、对欺凌者的处罚标准、学校安全小组的组建、
反欺凌专家和协调员的任命等。[20]日韩等国纷纷效

仿，我国也有人士呼吁借鉴美国经验，[21]建构反校园

欺凌法律体系，[22]对校园欺凌实行法制化治理，[23]其

中包括：进一步完善校园欺凌的法律规制，尽快制定

《反校园欺凌法》；成立专门的校园欺凌治理委员会，
明晰学校及其他管理主体反欺凌的法定责任，完善

校园欺凌的发现、报告与处理机制；完善校园欺凌的
法律救济制度。这些措施的兑现意味着校园欺凌治
理进入了法制化时代。

三、从人人喊打的零容忍到人人参与的同伴调解

法制化的社会综合治理在强化诸多部门或社会

团体防治校园欺凌责任的同时，也大幅度提升了全

社会对校园欺凌的敏感和焦虑。在这种人人喊打的
“零容忍”的社会舆论下，相关法律、政令和校规也对
校园欺凌采取了决不姑息的零容忍政策。一方面，加
强学校安保措施。学校先发制人，入口增设金属探测
仪，校内布满监控摄像头；聘请更多的安保人员，还

增设驻校治安警察；撤除学生储物柜，强制学生使用

透明书包，授权对可疑学生进行搜身检查……。另一
方面，加大惩处力度。校园欺凌和暴力一旦发生，学
校立即启动预案作出反应，依法及时向有关各方通

报，对欺凌者严惩不贷———轻则严重警告、严厉训
诫，重则体罚、暂时隔离（在校关禁闭或停课在家反
省）、开除，甚至逮捕、移交少年司法机构或专门管教
机构处理。[24]

美国对校园欺凌与暴力采取零容忍政策，一个

基本考虑就是要用严厉的惩罚发挥威慑或惩戒作

用。美国教育部统计材料显示，2005- 2006学年度美
国 19个允许体罚的州共有 22万多学生因严重违纪
受到过学校体罚。[25]据报道，大量学生因违纪行为被

学校直接开除，2009- 2010学年全美就有 33万多学
生被暂停上课。[26]可是，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一项调查

显示，在如此严厉惩罚的威慑之下，校园欺凌非但没

有杜绝，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公开的恶性极大的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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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事件虽然大幅度减少，隐蔽而阴损的同伴欺凌却

数量增多；高压严打并不能铲除校园欺凌现象，只不

过使学生之间的欺凌变得更加隐蔽。这些都通过学
生的自我报告被正式调查得知。调查还表明，欺凌同
伴的学生并没有因受罚而收敛多少，他们在后面更

有可能受到更大的惩罚（停课和开除等）。[27]可见，惩

罚措施越严厉就越有可能防治校园欺凌不过是一些

人的一厢情愿而已。
零容忍政策还试图发挥惩罚的改造或感化作

用。这项政策的拥趸者认为，欺凌者会因为受罚而
学会反省，明清是非，改过自新；全体学生因为知晓

欺凌等违规行为能得到确定的处理，会获得安全感；

严厉的惩罚有助于恢复正常的学校秩序，特别是采

取隔离性的惩罚措施（关禁闭、停课、开除）将那些惹
麻烦的学生移走，可以确保其他学生免受打扰，为他

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然而，美国心理学协会
的调查证明上述直觉性假设并不可靠。首先，尽管有
些学生可能将惩罚看作是反省自身行为并改过自新

的机会，但总的来说，学生受到的惩罚越重，越难有

机会改过自新，越难被学校和班级重新接纳。他们自
暴自弃，无论回到学校还是流向社会都是潜在的威

胁。其次，由于大部分同伴欺凌并未被校方察觉和处
理，接受调查的学生普遍表示学校的惩罚无效且不

公平。第三，学校惩罚越严厉，被关禁、停课和开除的
学生越多，学生就越不满于学校的生活氛围和管理

结构，他们在风声鹤唳的校园里难以有安全感。零容
忍政策非但未能营造更积极的学校氛围，反而制造

了更加消极的学校氛围。成年人滥用惩罚对付违纪
行为，加剧了青春期早期对规则的挑战、青少年发展
与学校结构之间的不协调以及青少年与成人间关系

的恶化。[28]现有研究还表明，被开除或暂时停课停学

的学生大多数属于社会处境不利者。因此，零容忍实
质上可能加剧社会不公，并且不可避免地陷教师于

“迫害”欺凌者（青年学生）的境地。[29]零容忍政策下，

教师束手束脚，不能以教育的方式处理学生冲突，只

能像法官、警察、保安、狱卒那样处理欺凌问题，耗费
大量时间和精力却得不到学生的认可和敬重，其心

情沮丧、情绪低落就成了普遍的现象。
即使惩罚不能充分发挥惩戒和改造作用，零容

忍政策拥趸们依然坚持严厉惩罚校园欺凌者。这种
对报应性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的强烈诉求听上去

理直气壮，在实践中却经受不住检验和质疑。校园欺
凌的影响远大于报应论者的关注，它不仅伤害到受

欺凌的学生，也使旁观学生受到冲击乃至伤害，还破

坏了正常的同学关系以及共同生活的正常氛围。对
欺凌者实施报应性惩罚乃至严惩固然大快人心，既

没有给予受欺凌者救济，抚平其创伤，挽回其损失和

尊严，也没有安抚受到冲击的旁观者，更未使遭到破

坏的同学关系和群体氛围恢复如初，哪有正义可言？

对于少不更事的未成年欺凌者来说，他们也可能成

为校园欺凌的受害者。不考虑给他们以改过自新、回
归群体的机会，仅以严惩了事，哪有正义可言？难道

伸张正义就是要把这些犯了大错的孩子逐出校门，

让他们自暴自弃，自生自灭吗？

校园欺凌零容忍政策及其依仗的反欺凌法聚焦

于惩罚欺凌者，视惩罚为欺凌发生之后的唯一解决

之道，对欺凌同伴的学生以严惩了事乃至开除出学

校，无异于剥夺其改过自新的机会，既有悖于学校的

教育初衷，也会埋下贻害学校和社会的祸根。身居一
线亲自处理校园欺凌的教育工作者对此有深切的体

会，正如美国一位小学校长狄龙（James E. Dillon）所
言，法制化治理和学校教育的思维定式截然不同。前
者认定学生欺凌同伴是一种不应该发生的罪错行

为，因此欺凌干预的目标就在于消灭欺凌；后者则认

为学生是“半成品”，通过犯错和改正错误方能成长，
因此欺凌干预的目标在于改善其人际相处方式。[30]

狄龙以“和平校车”反欺凌项目闻名于美国，他基于
数十年处理校园欺凌的经验毫不留情地批评零容忍

舆论和政策：面对欺凌问题时一味地责怪某一类人，

针对犯错误的学生而不针对其言行进行谴责和评

判，采用武力迫使其改正错误，用欺凌的方式制止欺

凌，这种思维定式将学校教育引入了误区。[31]学校的

教育目的在于使人为善，使用惩罚的手段以恶制恶，

并不能产生善的结果。追求报应性正义的欺凌零容
忍政策简单而粗暴，既无惩罚之外的备选措施，也缺

少惩罚之前的先行步骤。[32]

愤怒战胜了同情。人们对校园欺凌义愤填膺，除
了强烈要求严厉惩罚外，鲜有积极作为，不但对实施

欺凌的未成年人毫无同情，也无视对欺凌所致伤害

和破坏的修复。这种对零容忍政策全面而深刻的反
思导致校园欺凌干预的诉求朝着“修复性正义
（restorative justice）”转向。“修复性正义”或“恢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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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原本是西方 1970年代以来司法改革的一种新
理念，[33]也是社会和解的一种政治哲学，[34]后来用于

处理学生违纪行为，化解学生冲突，[35]近年来进一步

聚焦在校园欺凌的调解上。[36]与报应性正义单求欺

凌方得到应有的惩罚不同，修复性正义旨在修补欺

凌给各方及其关系造成的伤害或破坏，尽可能使其

恢复如初。它强调受欺凌者的修复，确保其被侵占的
财物得以归还，被破坏的物品得以赔偿，受伤害的心

灵得以安抚，受贬损的名义和身份以及受屈辱的人

格和尊严得以恢复。它重视欺凌者的修复，确保其意
识到欺凌造成的伤害和破坏，承担起改正、修复和赔
偿的责任，真诚地向伤害过的同伴赔礼道歉，求得原

谅和宽恕，最终藉悔过改过而自新———恢复名义和
形象，回归并重新融入同伴群体。它着眼于社会性恢
复，不但帮助欺凌实施方与受害方实现和解，恢复双

方正常的同学关系；而且恢复遭到欺凌破坏的群体

氛围，恢复被欺凌扰乱的班级和学校秩序，实现校园

的安定，以达到预防和减少欺凌的效果。
以恢复性正义为取向的同伴冲突解决需要多方

面的条件：受害方和施害方清晰可辨，双方有会面协

商的意愿，在会谈和协商中能够充分而安全地进行

接触，并且有调解人提供各方需要的帮助和支持。因
此，谋求修复性正义的校园欺凌干预就成了一种多

方参与的“整合性协商（integrated negotiation）”。[37]欺

凌一旦发生，教师和专业人员就充当调解方，召集涉

事方（主要是欺凌者及其家长、受欺凌者及其家长）
举行治疗性（修复性）会商，澄清欺凌事件的真相，界

定事件造成的伤害及影响，交流各自的感受和诉求，

就纠正与修复措施各自发表意见，在协商基础上达

成共识。[38]修复性调解与整合性协商让受欺凌者有

机会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要，获得最佳的救济方式，

使所受的伤害得以修复，所贬低的人格和社会身份

重新获得尊重；也让欺凌者有机会意识到自身行为

对同伴及环境造成的实际影响，表达悔恨并对自己

的行为负责，赔礼道歉，争取宽恕，重塑形象，重新做

人，回归正常的学校生活；还让包括欺凌旁观者在内

的其他学生有机会参与调解的过程，承担起同伴和

解及重建集体的责任。[39]

邀请欺凌旁观者参与修复性调解，将“同伴调
解”或“同侪调解”（peer mediation）的理论与方法重
新引入校园欺凌干预和预防实践之中。1960年代以

来，西方冲突解决研究者、非暴力倡导者、反核战活
动家以及法律界人士纷纷开发同伴调解项目，指导

和训练中小学生骨干或志愿者学当和事佬

（peacemakers），掌握同伴调解的程序和标准，在同伴
争吵时挺身而出扮演调解员，创造性、建设性、和平
地解决同伴冲突。[40]欧美及亚洲一些地区和学校一

直用同伴调解校园欺凌且成效显著。例如，1997年新
加坡教育部与法院合作，聘请美籍冲突调解顾问在

中学校园推行“同侪调解计划”，训练大量学生来担
任冲突调解员，有效而及时介入欺凌开始阶段。因效
果好、反响大，该计划后来被推广到小学、社区以及各
种社会机构，并发展为整合性的“冲突管理计划”。[41]

加拿大、美国、土耳其、西班牙等国诸多学校个案的
试验也表明，修复性同伴调解效果显著，而且比报应

性的零容忍惩罚更接近于学校的教育初衷。
但是，这种依靠学生内部调解预防欺凌的经验，

在貌似强大的以学校为基础的全方位防治体系和法

制化社会综合治理体系中并不起眼。同伴调解的理
论与方法将同伴欺凌置于学生冲突框架之下，把它

当作学生冲突的一种破坏性解决策略加以纠正，跟

校园欺凌全校防治和社会综合治理的基本理念颇不

一致，因而长期不受待见，还一度被边缘化；直到校

园欺凌防治的诉求从报应性正义转向修复性正义，

同伴调解的价值才凸显出来、引起重视。它依靠学生
的积极参与大大地充实了校园欺凌修复性调解的力

量，使伸张修复性正义的欺凌干预实践有可能大面

积推广。由于学生充当调解员，同伴纠纷能够及时被
发现并在冲突失控前就得到和平解决，会大大减少

欺凌发生的可能。即使调解失败，欺凌不幸发生，现
场其他同伴不再是旁观者而是调解员，欺凌也难以

为继，也会同时减少欺凌行为因有人旁观而给欺凌

者带来的快感和得意以及给受欺凌者带来的痛苦和

屈辱。何况，同伴调解本身会发挥自我说服作用，做
同伴调解工作的学生若是欺负同伴就会发生严重的

认知失调。总之，同伴调解为欺凌干预实现修复性正
义提供了一种可靠、有效而廉价的方法。
另一方面，修复性正义也赋予同伴调解以新的

精神气质。同伴调解的最终目的在于使冲突双方实
现和解，关键在于欺凌者停止伤害同伴并且真诚悔

过、改过、补过。但是，修复性同伴调解不把悔过、改
过和补过当作欺凌者应得的报应、惩罚或羞辱，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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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欺凌者应该承担的修复责任，并且以此为其创

造获得宽恕、恢复名义、重塑形象、回归同伴群体的
条件。可以说，恢复性同伴调解是一种“无惩罚”的欺
凌干预方法。美国学校咨询师培恩（Kim John Payne）
甚至发明了一种“无责备”的“社会融入法（social
inclusion approach）”指导、训练家长去了解并打破孩
子在学校遭受同学取笑和欺负的状态。[42]近十年来，

他将这种方法推广到棍石交加、欺凌盛行的学校当
中，通过实施“无责备的同伴调解项目”把欺凌旁观
者转变成欺凌调解者，使目睹欺凌行为的学生有勇

有谋，不但敢于说不，而且善于斡旋、运用无责备更
无惩罚的同伴调解程序和方法去劝阻欺凌，伸张正

义，修复关系，促成和解。[43]

培恩基于修复性正义的社会融入法以及无责备

更无惩罚的同伴调解项目令人不由得回想起皮卡斯

早年提出并且一直倡导的不责备也不惩罚疑似欺凌

者的共同关切法。所不同的是，共同关切法由心理辅
导员或训练有素的教师来担当欺凌调解员。实际上，
皮卡斯及其追随者在实践中深感教师充当学生欺凌

调解员之难。除时间和人手不够之外，教师召集疑似
欺凌团伙及可能受害人举行的峰会经常成为双方冲

突的延伸，针锋相对的争吵会进一步加剧双方的敌

意，换位思考和角色扮演也会强化双方的敌意。这使
皮卡斯意识到，学生在激烈的冲突中难以平静地思

考。理想状态是，在学生发生激烈冲突之前，双方尚无
明显敌意之时，就有人出面调解。这样的调解员不可
能由教师来担当，也不可能由少数几个学生骨干或志

愿者来担当，而只能由全班学生一起来担当。皮卡斯
于是将共同关切法升级为一种人人参与的同伴调解

模式，从教师调解逐渐过渡到学生调解，将欺凌事件

当事人的共同关切扩展为全班学生的共同关切。皮卡
斯设计了一套训练课程，确保“全班人人成为调解员
（All in the Class Become Mediators，ACBM）”，[44] 无论
哪个学生发觉同学有冲突的苗头，都能按照共同关切

法的基本程序和要求进行同伴调解：在轻松气氛中分

别与冲突双方交谈，饶有兴趣地听取双方的意见；一

旦冲突双方相互取得信心，就友好地向双方征询对方

也能接受的建议；如果没有找到共同解决的提案，就

承认调解失败，但通常可以提出一个建设性的议案以

使最后的双方峰会得以举行。
如前所述，全班共同关切的同伴调解与修复性

同伴调解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前者人人参与同伴调

解，而后者只选拔和训练有才能的学生成为调解员。
两种同伴调解还有一个更加本质的区别：全班共同

关切的同伴调解要求调解员在欺凌调解中保持中

立，不追究责任，不伸张正义，仅仅在冲突双方之间

穿梭斡旋，促进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是名副其实

的调解；修复性同伴调解虽然不把欺凌者悔过、改
过、补过的责任视如报应性惩罚，培恩的社会性包容
法甚至避免责备欺凌当事人及旁观者，但毕竟要追

究责任、伸张正义。调解员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就不
得不像法官那样对欺凌者的罪错进行裁判，但这容

易引发欺凌者的辩解和反抗，进而加剧欺凌者与受

欺凌者的敌对，最终导致同伴调解难以实施。所以，
皮卡斯坚决与修复性正义划清界线，在全班参与欺

凌调解（ACBM）中坚持共同关切的初衷，不仅指导
和训练全班学生采取中立的立场参与同伴欺凌的调

解，而且更加彻底地把同伴欺凌看成是一般的学生

纠纷，刻意避免追究责任和伸张正义，以保证同伴欺

凌成为全班共同关切，共同加以解决。

四、从同伴调解到合作学习

皮卡斯及其追随者始终认为，在应对校园欺凌

问题上，共同关切法以及全班学生人人参与的同伴

调解比修复性调解及报应性惩罚更有成效。但在另
一些学者以及站在反欺凌前线的多数教育工作者看

来，一切直接干预校园欺凌的措施都企图快刀斩乱

麻、立竿见影、一招致胜，其实却治标不治本。
明尼苏达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约翰逊（David

W. Johnson）基于社会相互依赖理论，在 1960 年代
就开发并实施了一个“教学生做和事佬项目”，引导
学生认识冲突的性质和价值，训练学生轮流担当和

事佬，开展整合性协商，调解同伴冲突。[45]在他看来，

天天生活在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学生们发生冲
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他还强调，这种同伴冲突具有
潜在的积极价值，关键在于建设性地解决冲突，从中

习得公民价值观。他从观察和研究中发现，学生冲突
源于竞争，破坏性地解决冲突之后，遗留下来的依然

是相互竞争的消极关系。同伴欺凌就是一种破坏性
解决冲突的策略，其问题在于，欺凌即便停止，遭到

破坏的双边关系仍然是相互对抗的竞争性关系。在
他看来，许多聚焦于个人变量的冲突解决和欺凌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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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不见成效、于事无补，原因就在于它们忽视关系对
于个体的意义和影响。[46]

约翰逊与其兄弟的共同研究表明，只有建设性

地解决冲突才能产生合作的积极关系，伸张正义的

校园欺凌干预因而立足于关系变量的修复和维系。
他们主张在学生冲突发生或矛盾激化之前实行同伴

调解，在冲突发生后进行谋求修复性正义的整合性

协商；此外，还需要创设一种合作的校园环境，将学

校建设成为正义共同体，使学生们得以持久地维系

其积极关系并从中习得公民价值观。约翰逊兄弟因
而极力倡导以合作学习作为学校的主要教学策略。
他们的研究证明，合作学习乃是恢复性正义程序得

以有效使用同时降低学生间的伤害性攻击频率的保

障。[47]约翰逊兄弟以此重新构建了欺凌干预的流程：

致力于学校道德共同体建设，把学校构建成正义共

同体，在一场破坏性的冲突（如欺凌）发生之后，运用

建设性冲突解决策略（同伴调解和整合性协商）和合

作学习，恢复并持久地维持学生间的积极关系。
德克萨斯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阿伦森（Elliot

Aronson）的现场实验和开创性研究得出了与约翰逊
兄弟相似的结论。1970年代初，阿伦森曾经应邀去
帮助奥斯汀学区解决公立学校因推行种族融合政策

而引发的大面积种族冲突问题（特别是种族欺凌问

题）。他注意到，这类冲突绝大多数起源于课堂，进而
扩展至校园各个角落，延伸到校车和街头，且呈愈演

愈烈之势。他率领一批研究生进驻校园进行系统的
课堂观察发现，传统课堂中的排他性竞争即便不是

不同种族学生之间发生冲突的根源，也是加剧冲突

的一种重要因素。于是，他设计了一种别具一格的
“拆拼课堂（jigsaw classroom）”，诱导学生通过组内
分工、组间合作、再回到组内互教互学，在有限的时
间内完成复杂且可分解的学习任务。[48]阿伦森本人

的实验以及此后诸多重复实验结果都表明：拆拼课

堂中的小组合作学习效率高，全体学生特别是社会

处境不利学生的学业成绩有显著提高；各族裔学生

之间敌意迅速消退，变得相互友好；他们不但喜欢本

组同学，也喜欢别组同学，两者没有显著差异。[49]

基于上述发现，阿伦森对哥伦拜恩高中枪杀案

之后美国风声鹤唳的欺凌与暴力零容忍政策及校园

安全保卫措施颇不以为然。他调侃，这种从次要原因
入手的校园欺凌与暴力防治，如同当年英国名医斯

诺（John Snow）靠拆除水泵把手不让伦敦宽街居民
取用河水的方式防治霍乱，乃是一种治标性措施。阿
伦森把美国盛行的这种校园欺凌与暴力防治措施戏

称为“水泵把手式干预”（Pump- Hand Interventions）。
他明确指出，校园欺凌与暴力的根源在于学校和课

堂上无处不在的排他性竞争，因此，在学校和课堂中

营造合作、同情、仁爱的氛围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
道。[50]如果说约翰逊兄弟意在把学校打造成正义共

同体，那么阿伦森意在把学校建设成为关怀共同体。
两者虽有不同，但都把根治校园欺凌和暴力的希望

寄托于以合作学习取代排他性竞争。这种“根源性干
预”才是消除校园欺凌的治本性措施，
约翰逊兄弟以及阿伦森的见解得到了深受校园

欺凌和暴力之苦的孩子家长的认同，也得到一线实

战经验的检验和印证。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纽约林
伍德小学校长狄龙，他是奥维斯欺凌干预项目在美

国的积极支持和推广者，但在实践中他把这个项目

改造成了颇具美国特色的“和平校车项目”，致力于
在校园里、课堂中和校车上营造一种相互尊重与合
作的氛围，指导和训练年长的学生在校车和操场等

教师难以时刻监管的场合帮助并保护弱小同伴。此
举大获成功，同伴欺凌现象几乎绝迹。[51]这个项目因

而深受青睐，广及多国，延至大学。
狄龙积多年反欺凌之经验认定，学生不是问题，

而是答案。学生本性友善，并且渴望与同伴友好相
处。学校如果真正关心并关照到每个学生，就不会给
同伴欺凌以立锥之地。[52]可见，校园欺凌的症结不在

学生，而在学校。在他看来，学校按部就班、纪律严
明、严格控制的工厂化设置是包括学生欺凌在内的
诸多问题的根源。在学校现有设置下，防治学生同伴
欺凌的诸多措施呈现出恃强凌弱、以大欺小的蛮横
特点，本质上无异于学生同伴欺凌，可以说是另一种

校园欺凌。狄龙因此主张把对欺凌的直接防治重构
为对学校的全面改造，以学生为中心，以原则为基

础，尊重并信赖学生，善待学生成长中的过错，强化

关系，在课堂上鼓励合作学习，营造友善、融洽的校
园环境，把学校建设成为更加强大的共同体。[53]

五、结论

综上可见，对未成年学生欺凌行为的性质、成因
及影响的不同认识导致了校园欺凌干预政策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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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总的来说，目前世界各地校园欺凌干预政策推
崇报应性正义取向的零容忍打击，同时，修复性正义

取向和人道关怀取向的同伴调解也受到越来越多的

重视。然而，教育界更倾向于用合作学习和学校道德
共同体建设来发展积极的学生关系，从根本上改造

校园欺凌发生的环境。
报应性正义取向不放过欺凌者，认定欺凌是反社

会的攻击行为，是欺凌者个人本性邪恶的表现，因而对

欺凌者深恶痛绝、嫉恶如仇、毫不容忍，不但严词谴责，
还不折不扣地给予报应性惩罚，以使正义得以伸张。
修复性正义取向聚焦于欺凌行为及其对受欺凌

者、旁观者乃至欺凌者所造成的伤害以及对群体关系
和氛围所造成的破坏，把欺凌看成是一种同伴冲突破

坏性解决策略，坚持以整合性协商和同伴调解等建设

性策略解决冲突，对欺凌行为有责备，对欺凌者不惩

罚，只要求其承担悔过、改过、补过等修复性责任，在
此基础上谋求宽恕，达成和解，使正义得以修复。
人道关怀取向刻意避免当事人欺凌感和受欺凌

感的加剧，把同伴欺凌当作普通的同伴冲突来处理，

以不责备、不惩罚、不追究责任为原则，确保同伴欺
凌成为全班同学的共同关切，训练和指导全体学生

参与同伴调解，共同解决欺凌争端。
经过数十年的探索，校园欺凌干预的研究仿佛

又回到了起点，似乎是越早出现的校园干预措施和

政策越可靠，越贴近学校教育初衷的干预就越有效。
遗憾的是，这个结论不容易说服民众和官方。民众和
官方对校园欺凌越敏感，就越有可能推崇直截了当

的强力干预措施。殊不知，校园欺凌干预措施越直
接，越强势，效果就越差，风险也越大。校园欺凌的根
本解决之道不在治理严打，也不在预防调解，而在于

学校营造正义和关怀氛围，发展学生的合作关系。简
而言之，校园欺凌的根本解决之道在教育。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儿
童欺负判断发展研究”（BEA160074）、江苏省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反校园欺凌的教育实验研究”
（17JYB012）和南通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通校园
欺凌现象治理研究”（2017CNT017）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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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unishment to Mediation: A New Orientation against School Bul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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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hool bullying intervention policies have been dominated by the justice theory for a long time. Zero tolerance and

rigid governance orientation dominate the current anti -bullying policies in various countries. Whether it is the school -based
prevention or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the society under the rule of law, it has a wide range of implications, high costs,
doubtful effects and full of risks. Represented by Shared Concern Method which proposes no investigation of guilt and no stress of
justice, mediation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theory to bullying intervention policy, and could make us find a small, effective, economic
bullying intervention countermeasure, wit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chool education 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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